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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加强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技术合作活动 
（GC(63)/INF/4 号和 Supplement 号文件、GC(63)/COM.5/L.9 号和

Add.1 号至 3 号文件、L.10 号和 Add.1 至 3 号文件） 

1. 主席解释说，关于加强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技术合作活动的决议草案包括两个可以

合并的部分。A 部分载于 GC(63)/COM.5/L.9 号文件。关于“治疗癌症行动计划”的 B

部分载于 GC(63)/COM.5/L.10 号文件。 

2.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在代表 77 国集团和中国介绍该决议草案时说，案文的 A 部

分是若干磋商会议的成果，会上以透明和包容的方式讨论了若干提案。他对普遍存在

的建设性积极氛围表示欢迎，这样的氛围使得制订出各方广为接受的措辞成为可能，

即使是在具有挑战性的问题上。 

3. 俄罗斯联邦代表说，他的国家希望被增列为该决议草案 A 部分的提案国。 

4. 主席认为委员会希望建议大会通过GC(63)/COM.5/L.9号文件所载决议草案的A部分。 

5. 会议决定如上。 

6. 菲律宾代表介绍了该决议草案的 B 部分。她指出第(i)段需要稍作编辑性修改，并

说该案文一直是各成员国间广泛磋商的主题，且提供了对GC(61)/RES/10号决议相关部

分的技术和事实更新。全球癌症负担及其对经济和人类的影响令人担忧，她希望这个

反映成员国间共识的决议草案将有助于加强“治疗癌症行动计划”，并使原子能机构能

够为全球抗击这种非传染性疾病做出贡献。 

7. 主席注意到没有人提出评论意见，因此认为委员会希望建议大会通过经修订的

GC(63)/COM.5/L.10 号文件所载决议草案的 B 部分。 

8. 会议决定如上。 

17. 加强国际原子能机构有关核科学、技术和应用的活动（复会） 
（GC(63)/3号文件、GC(63)/INF/2号和Corr.1号文件、GC(63)/COM.5/ 

L.11 号和 Add.1 号及 2 号文件以及 L.6 号和 Add.1 号至 3 号文件） 

9.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在代表 77 国集团和中国发言时说，印度和马来西亚的代表

团就 GC(63)/COM.5/L.11 号文件（“A. 核的非动力应用。一、总则”）所载决议草案开

展了协调工作。  

10. 马来西亚代表在介绍该决议草案时说，该案文以 GC(62)/RES/9 号决议的案文为基

础，通过一系列非正式磋商作了修订，纳入了技术更新并突出强调了原子能机构的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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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工作，并对各成员国的建设性参与表示了感谢。2018 年原子能机构核科学技术部长

级会议取得的成功表明，在农业、环境和医学等领域，包括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方

面，对利用核应用的需求和兴趣很大。  

11. 主席注意到没有委员会成员希望发言，因此认为委员会希望建议大会通过

GC(63)/COM.5/L.11 号文件所载决议草案。 

12. 会议决定如上。 

13. 法国代表在介绍 GC(63)/COM.5/L.6 号文件（“B. 核动力应用”）所载决议草案时

说，该决议草案由“核能之友”— 加拿大、中国、法国、印度、日本、大韩民国、俄

罗斯联邦、英国和美利坚合众国 — 连同智利、土耳其和斯洛伐克共同提交。该决议

草案随后由另外若干国家共同提案，并且她希望其他国家也这么做。 

14. 已作出努力来缩短和协调该决议草案，并通过与 GC(62)/RES/9 号决议比较使该案

文更具连贯性。已举办四场对所有成员国开放的磋商会议，并且通过邮件收到的意见

已得到考虑。对该决议草案的结构进行了调整，以尽可能反映主计划 1（核电、燃料循

环和核科学）的结构和实施情况，并且已添加与气候变化、能源结构、中小型反应堆

或模块堆和核能相关材料出版过程有关的新内容。 

15. 俄罗斯联邦代表对起草过程的参与者表示感谢后说，尽管该决议草案的篇幅比去

年的要短，但仍保持高质量。缩短案文篇幅可能会为保护环境做出些许贡献。  

16. 尼日利亚代表要求将他的国家列入该决议草案提案国名单。  

17. 奥地利代表说，他的国家在核动力应用上的立场众所周知，它不认为核电是应对

气候变化问题的一个可行方案。但是，它很高兴受邀和其他观点类似的国家一道参与

该决议草案的磋商，以寻求一份为各方所接受的案文。尽管具有挑战性，但拟定措辞

的方式使得奥地利能够赞同达成的协商一致。 

18. 主席认为委员会希望建议大会通过 GC(63)/COM.5/L.6 号文件所载决议草案。 

19. 会议决定如上。 

22. 促进提高国际原子能机构决策过程的效率和效能 
（GC(63)/1/Add.2 号文件） 

20.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指出，他的代表团连续七年一直要求把这个项目列入大会

议程，认为以公平和平衡的方式促进原子能机构决策过程的效率和效能对于成员国来

说非常重要。对原子能机构而言，确保它与全球现实和近几十年国际关系的根本变化

步伐一致至关重要，特别是在从事和平利用核能的全球核能界尤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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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根据《规约》第四条 C 款，原子能机构以成员国主权平等的原则为基础，有必要

使所有成员国直接介入和参与对原子能机构工作的基本问题，特别是那些影响成员国

主权权利的问题进行决策。一些成员国似乎比其他成员国更平等。令人遗憾的是，大

会虽然由原子能机构所有成员国的代表组成，但并不是原子能机构的最高决策机构。

鉴于大会代表所有成员国，而理事会成员资格有限，所以这两个机构之间的权力平衡

是不适当的：大会能够讨论并能提出建议的大多数问题须经理事会的事先同意或建

议。重新审议两个机构之间的平衡，可以提高大会的效率。  

22. 也有必要考虑理事会成员资格的规模和组成。按照GC(43)/RES/19号决议的规定，

1999 年通过《规约》第六条修订案是一个积极的步骤，但由于各种政治和地区问题，

该修订案似乎不太可能生效。成员国需要找到一个更可行、更具创新性的解决方案，

并应考虑建立一个机制，将那些几年甚至几十年来被不公平地剥夺理事会成员资格的

成员国包括进来。此外，某些地区组的组成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限制了其成员获得理事

会成员资格的机会。原子能机构和地区组需要制定一种公平、合理、高效的安排，以

确保没有成员国被不公平地剥夺其应享有的平等机会。应成立一个不限人数的成员国

磋商小组来讨论提案，并提出适当的建议供大会审议。 

23. 大会应考虑通过修订“议事规则”第 72 条，采取电子投票，这种投票方式已在包

括联合国大会在内的其他论坛广泛使用。这样做意味着在程序问题上更省时，为实质

性问题腾出时间。 

24. 英国代表说，他的国家高度重视促进原子能机构内部的效能和效率。尽管理事会

作为原子能机构的最高决策机构运作有效，但他同意可以扩大理事会的组成；然而，

成立一个不限人数的磋商小组来审议该问题会削弱理事会的作用。忆及其政府批准了

《规约》第六条修订案，他鼓励包括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在内的其他成员国也照着做。  

25. 主席说，她将向大会报告，在议程项目 22 下，已强调维持和促进原子能机构决策

过程的效率和效能以及加强原子能机构及其理事机构的重要性。强调了要扩大理事会

成员范围、强化大会和理事会的作用和权威，并强调了维持这两个机构之间适当平衡

的重要性。强调了所有成员国直接介入和参加与原子能机构工作有关问题的决策过程

的重要性。提出了当前正在进行的及时批准《规约》第六条修订案过程的相关性和重

要性，并在此范畴内提出了一些意见和建议。一些成员还提出了原子能机构大会仿效

联合国大会使用电子投票的问题。 

23. 《规约》第六条修订案 
（GC(63)/11 号、GC(63)/COM.5/L.13 号文件） 

26. 主席注意到没有委员会成员希望发言，因此认为委员会希望建议大会通过

GC(63)/COM.5/L.13 号文件所载决议草案。 

27. 会议决定如上。 



GC(63)/COM.5/OR.2 
2019年9月17日，第4页 
 

24. 人事 

(a) 国际原子能机构秘书处的工作人员员额 

(b) 秘书处的妇女 
（GC(63)/15号和 16号文件、GC(63)/COM.5/L.5号和Add.1号及 2号文件） 

28. 主席说，GC(63)/COM.5/L.5号文件载有一个涉及分项目 24(a) 和 24(b) 的决议草案。

她认为委员会希望一起审议这两个分项目。 

29. 会议同意如上。 

30.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在代表提交 GC(63)/COM.5/L.5 号文件所载决议草案的 77 国

集团和中国发言时，对非正式磋商该案文期间普遍存在的建设性氛围表示欢迎。 

31. 菲律宾代表在介绍该决议草案时说，该案文一直是广泛磋商的主题。该决议草案

以 2017 年通过的关于此主题的决议（GC(61)/RES/15 号决议）为基础，并且其中包含

的更新主要是技术性和事实性的。  

32. 墨西哥代表说，他的国家希望被列入该决议草案提案国名单。遵守《规约》规定

包括与地域均衡的征聘有关的规定是至关重要的，特别是考虑到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

区代表性不足。虽然秘书处努力促进性别均等，但秘书处和各成员国自身仍有更多工

作需要去做。 

33. 主席认为委员会同意建议大会通过 GC(63)/COM.5/L.5 号文件所载决议草案。 

34. 会议决定如上。 

35. 主席注意到委员会的工作已完成，他对所有协助委员会审议工作的人员特别是副

主席表示了感谢，并称赞各方所表现出的合作精神。 

 

  

会议于上午 11 时 5 分结束。 


